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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不合理差别待遇 “盲盒”应公示抽取规则

上海消保条例为新型消费领域立规

经营者应标明互联网广告

弹窗广告确保可一键关闭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三款 经营者向消费者以弹出等

形式发送广告的， 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 确

保可以一键关闭。

【解析】

现代广告传播形式多样， 除了常见的户外广告、 电

视广告， 网络平台和商家也将弹窗广告、 网页广告“玩

出了花”， 玩游戏要看广告， 看电影要看广告， 听歌、

看书也要看广告， 甚至打开手机 app 全屏广告就扑面而

来， 有些广告甚至找不到关闭按键， 一不小心就跳转到

了广告链接中， 彷如“牛皮癣” 一般， 给消费者造成诸

多困扰。

新“条例” 对此进行了规范， 明确了平台、 商家应

对弹出等形式发送的广告， 显著标明关闭按键， 确保广

告可以被一键关闭。

禁止“大数据杀熟”

不得实行不合理差别待遇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三十八条 经营者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

自动化决策的， 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

公平、 公正， 不得对消费者在交易价格等交易

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解析】

互联网平台通过不断优化的算法和不断提升的算

力， 向消费者提供更为高效、 丰富、 精准的全领域优质

服务， 带给广大消费者极大的便利。 但在交易效率不断

提高的同时， 算法的不透明性与难解释性也给消费者权

益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带来新的挑战， 例如“熟客卖高

价” “隐蔽黑箱操作” 等等。

对此， “条例” 明令禁止经营者在利用消费者个人信

息进行自动化决策时， 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

理的差别待遇。 此举有利于促进数字规则的健全， 保障平

台算法公平。

规范盲盒销售

应以显著方式公示规则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四十条 经营者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向消费者

销售特定范围内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 应当按照

规定以显著方式公示抽取规则、 商品或者服务分

布、 提供数量、 抽取概率等关键信息。

经营者实际的市场投放应当与前款公示内容

相一致， 不得篡改抽取概率， 改变抽取结果。

【解析】

近年来， 消费市场兴起一股“盲盒热”， 在“万物皆

可盲盒” 的背景下， 商家不断变换花样吸引消费者。 然

而， 在火爆的盲盒消费背后， 存在不少隐忧： 拆盲盒就像

买彩票， 有的消费者为追求刺激体验导致购买成瘾； 有的

商家以次充好， 销售不合格产品； 其中， 购买盲盒的兴奋

点就在于不确定性、 刺激感以及收集的乐趣， 这是盲盒爱

好者普遍追求的消费体验， 而盲盒经营者为了迎合消费者

这种心理， 通过增加产品收集难度吸引消费者。

新“条例” 明确了经营者销售“盲盒” 应当以显著方

式公示抽取规则、 商品或者服务分布、 提供数量、 抽取概

率等关键信息， 经营者实际市场投放应当与公示内容相一

致， 不得篡改抽取概率， 改变抽取结果， 使消费者能够据

此理智消费， 保护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避免

落入商家诱导购买的圈套。

自“条例” 实施以来， 本市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处涉

盲盒类经营者未依法落实公示义务等相关违法案件 10 余

件。

严禁虚假宣传保健品

场地提供方有告知义务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四十一条第三款 经营者不得利用会议、 讲

座、 咨询等方式， 对所销售的保健食品等商品或

者所提供的服务，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欺骗、 误导消费者。 他人提供场所或者其他便利

条件， 足以引发误解的， 应当向消费者履行合理

的告知义务。

【解析】

以“养生讲座” 为名诱使老年人购买价格不菲的所谓

养生食品、 天然保健品等套路近年来屡见不鲜， 已经成为

投诉的重灾区。 实践中， 很多经营者虽然都有“无效退

款” 的承诺， 但因其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的手法，

待老年人发现问题， 再想寻找对方退款时， 早已人去楼

空、 无从查找， 场地租赁方也推诿自己“只是提供场地”，

从而导致老年人投诉无门。

根据“条例”， 提供场地的一方， 或者为此种营销方

式提供了便利条件的一方， 足以引发消费者误解的， 应当

向消费者履行合理的告知义务， 作出风险提示， 明确告知

消费者他们不是产品的销售者， 仅仅是提供场所。 如果没

有尽到这种合理的提醒义务， 导致了购买者误以为商品和

服务与其有某种关联， 提供场地的一方就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和义务。

直播间内容若构成广告

应作为广告代言人承担责任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四十三条第三款 直播间运营者、 直播营销人

员发布的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 应当依法履

行广告发布者、 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代言人的义

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解析】

网络直播营销发展迅速， 难免泥沙俱下， 虚假宣传、

套路促销、 流量造假、 假冒侵权等行为时有发生。 直播间

说得天花乱坠， 买来的东西却不尽如人意， 想要维权困难

重重。 消费者对于网络直播营销中实际销售主体辨识不

清， 当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难以获得救济。

“条例” 明确了直播间运营者的义务， 如果直播内容

构成商业广告， 就要承担广告发布者、 广告经营者的相应

义务。 比如说友情出镜的明星等， 就需要承担广告代言人

的责任。

“海淘”商品若有问题

可直接找电商平台处理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四十五条 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应当建

立平台内交易规则、 交易安全保障、 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管理制度， 对申请入驻平台的跨境电商零

售进口经营者应当审核其主体身份， 并在平台对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作明示。

【解析】

由于款式和价格的因素， 小到食品， 大到奢侈品， 很

多消费者选择通过“海淘” 的方式购买商品， 然而， 由于

实际经营者在境外， 真假难辨、 商品质量、 售后流程复杂

等问题也困扰了很多消费者。

对此， “条例” 明确规定跨境电商平台应当对申请入

驻平台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经营者尽审核义务以及承担对

平台内进口商品信息作明示等义务。 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

平台购买的进口商品若存在质量等问题， 可直接要求跨境

电商平台、 进口经营者协商处理售后问题。

新修订的 《上海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条例 》 （以下简称

“条例 ”） 已于去年 8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 “条例” 对新型

消费领域中的一些消费维权问

题作出了规定， 例如禁止 “大

数据杀熟” 等对消费者不合理

的差别待遇、 要求 “盲盒” 销

售应公示抽取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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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3 订阅热线 ： 33675000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专业 让生活更简单

随着全民健身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人到健身中心

购买健身卡， 不少人还会购买健身中心推出的私教课

程。 在健身锻炼过程中， 如果教练指导不当或者疏于

指导， 容易导致个人身体劳损、 伤病， 由此而产生的

纠纷屡见不鲜： 发生身体伤害时， 有的健身中心与私

教之间相互推诿责任， 有的以服务合同中的免责声明

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等等。 面对种种维权困境， 作为消

费者又该如何破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已明确规

定了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权， 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享有

人身、 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因服务者提供的服

务遭受人身损害的， 有权主张由此产生的医疗费、 护

理费等合理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法律

亦对消费者维权的对象与方式作出了规定。

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提示： 一方面， 消

费者购买健身卡、 私教课程时， 一定要注意与健身中

心订立的服务合同条款内容， 明确约定健身中心、 私

教教练的义务， 关注消费者身体健康状况、 防止消费

者在健身过程中受伤是主要合同义务之一， 若因健身

中心或私教教练未履行注意义务导致消费者在锻炼过

程中受伤， 消费者可以主张违约责任； 另一方面， 若

因健身中心私教教练 （员工） 的指导不当或疏忽导致

消费者受伤的， 消费者也可以选择主张承担侵权损害

赔偿责任， 健身中心利用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自身

责任的约定， 应属无效。

健身过程中发生身体损害时， 消费者应当及时保

存损害事实发生的证据、 就医记录、 产生损失的凭证

（譬如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误工费等）等；

消费者可就赔偿事宜与健身中心或私教教练协商解

决；若协商不成，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消费者权益

保护协会进行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在健身过程中身体受损害的维权路径


